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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淮发改投资复〔2022〕25号
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淮安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：

    你单位《关于申请批复惠民桥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淮养护〔2022〕37号）及随文报送的《惠民桥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等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2022年中心城市建设重点项目计划》（淮政发〔2022〕2号）、市领导对市住建局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有关情况的报告》的批示、市住建局《关于明确樱花桥改造等5项重点项目建设主体的通知》以及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资金的情况说明》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资金安排的函》（淮财预函〔2021〕003号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代码：2102-320800-04-01-629567。

二、为消除安全隐患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根据市领导批示等，同意实施惠民桥改造工程，项目建设单位为淮安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。
三、项目建设地址：淮安市翔宇北道与大同路、母爱路交叉口之间。
四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：为解决桥梁上部结构破损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提升下部结构耐久性，项目拟按照城-B级汽车荷载对桥梁进行维修加固，主要包括对桩基、盖梁、T梁、横隔板等构件进行维修加固，对伸缩缝、桥面铺装、人行道、支座等附属设施进行维修、更换，优化车道布置，同步实施景观装饰、桥下空间美化等附属工程。
五、项目计划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根据市领导对市住建局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有关情况的报告》的批示、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资金的情况说明》以及市财政局《关于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资金安排的函》（淮财预函〔2021〕003号），项目估算投资910万元（根据《淮安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项目投资以总投资招标控制价(概算)评审结果为准）；资金来源为市财政统筹。
六、项目单位应按照环保要求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。

七、项目招标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。

八、项目能耗符合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2016年第44号令）第六条以及《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苏发改规发〔2017〕1号）第十二条之规定，属“节能审查机关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”的范围。请你单位严格按照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》及相关要求规范建设。项目应落实节能、节水各项措施，节能、节水等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工程材料、技术方案等须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要求。

九、审批项目的相关文件分别是：《2022年中心城市建设重点项目计划》（淮政发〔2022〕2号）、市领导对市住建局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有关情况的报告》的批示、市住建局《关于明确樱花桥改造等5项重点项目建设主体的通知》、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资金的情况说明》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资金安排的函》（淮财预函〔2021〕003号）、市资规局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用地与规划手续办理有关事宜的复函》、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《惠民桥改造工程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分析评价报告》、淮安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联合评审办公室对《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》的审核备案意见、《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专家审查意见》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等。

本批复仅作为项目单位开展工作的依据，不得作为征收及拆迁的依据。接文后，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及相关规范标准开展各项工作，进一步科学优化方案，深化工程设计,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法定手续。

请据此批复，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做好相关工作，在满足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64号）所列新开工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，项目建设应符合住建、规划、国土、环保、建设、安全、地震、水利、市政、园林、节能、节水、海绵城市、社会稳定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、规范和文件规定，并按照有关部门批复要求落实各项举措。

项目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依法依规履行相关批准手续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，行业主管部门履行“三管三必须”法定职责，应急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和巡查督导，严守项目安全关。未经批复项目初步设计，且未履行完各项法定程序，项目不得开工建设。

项目单位应当通过省在线平台及时如实报送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的基本信息。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，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，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拨付。项目建成并在国家规定的各专项验收合格后，应及时向我委申请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。本批复有效期两年，有效期内依法开工的批复继续有效；两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应在有效期满30个工作日前申请延期，国家、省对项目延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因项目有关情况发生变化，我委原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淮发改投资复〔2021〕22号）、《关于惠民桥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淮发改投资复〔2021〕23号）同时予以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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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、住建局、资规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局、气象局、水利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、行政审批局，清江浦区人民政府，淮阴区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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